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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学校教学常规管理工作落到实处，鼓励教师多听课，

博彩众家之长，形成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的良好氛围，进而

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特制订听评课制

度。 

一、听课数量：每学期每位教师听课至少 15 节。学校

领导班子成员（含中层领导）每周听课不少于 5节，兼课班

子成员每周听课不少于 3 节。  教龄不满 3年的新教师，每

学期听课不少于 30 节。 

二、听课类型 

1.抽签听课。事先不打招呼，随机随时进推门听课并检

查备课笔记，抽查听课笔记。 

2.课堂教学评价。根据每学期制定的教学计划安排，进

行课堂评价。由各年级主任、教研组长负责，围绕主题进行

有准备地课堂听课，课后集体评课。 

3.公开示范课。学校统一组织的观摩课、研讨课、展示

课等，根据每学期的教学教研重点立标示范。 

三、听课要求 

1.听课人前应尽快了解执教教师的教学内容，做好听课

前的准备。 

2.听课过程要有详细记录。标明日期、授课人、班级、



课题。有重点地记录下教学过程，并有过程评语、建议和总

体评价意见。 

3.听课后及时评课，以便执教教师及时整改。 

四、评课要求 

1.评教学理念。依据课堂教学过程与课改理念，评议教

学理念  

2.评教材处理。依据《课标》要求，评议教师对教材体

系及知识体系是否把握准确，教学重点是否突出、难点是否

突破，容量是否妥当。 

3.评师生活动。评议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运用的教法是否

符合学生年龄特点，是否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是否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4.评学法指导。评议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学习方法

的指导情况。 

5.评教学过程。评议教师在教学活动组织中，教学环节

的安排是否合理，教学组织形式是否科学、教学整体结构是

否严谨，教学节奏是否得当等。 

6.评教学效果。评议教学内容的完成程度，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程度，能力的形成程度，思维发展程度等，当堂检测

是否完成。 

（详细要求按观课量表的具体要求量化计分） 

五、检查与考核 



在教学常规检查中，随同检查听课记录本。每学期结束

前一周教师把听课记录本与其它常规材料一起交到教导处，

统一检查，结果并纳入教师年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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